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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彼得要求信徒，活出蒙恩的新生活後﹝一13-二3﹞，進一步重新信徒在神面前的新身分和特質，強調信徒與非信徒，因對耶穌救恩回應的態度不同，衍生完全不同結局。信徒接受神所揀選、所寶貴的基督，基督就成為他們得救的明
證與榮耀，不信的人拒絕主耶穌，主就成為他們的絆跌與羞愧。彼得給信徒四個舊約聖徒的稱謂﹝二9﹞，不但表明教會是神的子民，也提示信徒應達成神對以色列民的期望。
1﹞ 神子民的身分及特質
A﹞ 宣告主與門徒的身分與特質﹝二4-5﹞
B﹞ 闡釋主與門徒的身分與特質﹝二6-l0﹞
彼得先宣告主題「宣告主與門徒的身分與特質」﹝二4-5﹞，再闡明主題﹝二6-10﹞，第4、5兩節以「活石」連結：主耶穌是活石，信徒像活石，第6節以「因為」起首，表示以下數節是闡明第4、5兩節題旨的。第6至8節引用舊約經文闡明第4節的意思，而第9至10節則引用舊約經文闡明第5節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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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好賜給我被揀選的族類         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       你們要歸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有君尊的祭司                作君尊的祭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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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明者的美德

彼得引用以賽亞書的兩個稱謂﹝被揀選的族類，我的子民﹞在首尾，出埃及記的兩個稱謂﹝君尊的祭司，聖潔的國度﹞在中間，刻意𥤮顯神的子民從被擄之地歸回這應許，已應驗在新約聖徒身上。
2﹞ 經文解釋
A﹞ 宣告主與門徒的身分與特質﹝二4-5﹞
1﹞ 主乃活石﹝二4﹞──活就是「活的」，「有生命的」，這字也曾在﹝一3和23﹞出現，是彼得常用的形容詞。
1.1﹞ 「石」在本書共出現了五次﹝二4及5 「活石」，二6「房角石」，二7「石頭」，二8「絆腳的石頭」﹞。
1.2﹞ 二4及5 的「活石」，與保羅所說的活祭﹝羅十二1﹞相似，強調祭物之意，信徒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就是要把自己，如祭物般完全獻給神。同樣，「活石的比喻」強調石的功能，但須針對個別經文「石」的意義來理解活石。
1.3﹞ 彼得將基督比喻為活石，眾信徒比喻為「眾」活石﹝複數﹞，雖同為活石，同為建房的材料，功能卻有不同：基督是房角的石頭﹝彼前二6﹞，信徒是建造靈宮的石頭﹝二5﹞。主耶穌曾引用﹝詩一一八22﹞，向門徒指出，自己就是那房角石﹝可十二10-11﹞。在新約中，只有這裡將信徒比喻作石頭，此說法可能是彼得自創的。
1.4﹞ 固然是被人所棄的，卻是被神所揀選、所寶貴的﹝二4﹞，是本段的題旨，並在第6至7節闡明，這可從第6節以「因為」起首，及本節的所棄的、所揀選和所寶貴」，再次在第6至7節出現「因為‧‧‧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‧‧‧『匠人所棄的石頭。』

雖然基督為人所厭棄，卻被神所寶貴，所揀選的、所寶貴的對比所棄的，說明了神和世人對基督的態度完全相反，神視耶穌為寶貴的，世人卻拒絕祂。
2﹞ 你們來到主面前‧‧‧被建造為靈宮﹝二5﹞，信徒持續不斷來到主的面前‧‧‧被建
       造成為靈宮，表達真信徒與主的關係。
 2.1﹞ 也就像活石﹝為複數﹞﹝二5﹞，直譯「自己也就像活石」，強調每一個別信徒，都是一
 
   塊活石，過與活石基督的聯合，得著生命，自己也成為活石，成為靈宮之石。
 2.2﹞被建造成為靈宮──「宮」原意是房子，從句中特殊的獻祭用語﹝作祭司、獻靈祭﹞這裡
      所指的是聖殿，舊約常譯作「神的殿、我的殿」﹝創二十八17，代上二十二1，賽五十
      六7，耶十二7) ，但此處不是實體的聖殿，乃是屬靈的，而聖靈是木書重要的主題，「靈」
      提示了靈宮是聖靈住所，而保羅書信中，也曾數次提到教會是屬靈的聖殿﹝弗二20-22﹞ 
3﹞ 建造成為靈宮的目的──作聖潔的祭司。
3.1﹞ 祭司，原意是祭司的職分，為單數，可譯為「擁有聖潔祭司的職分」。聖潔是對祭司的要求﹝出二十九4-9  ，三十17-21﹞，簡單的說，信徒被建造成為靈宮的目的，是「擁有聖潔祭司的職分」。
3.2﹞ 彼得將信徒喻為祭司，並非要將教會，帶回舊約獻祭的時代，只是象徵而已。祭司與上下文的「活石、靈宮、靈祭」的用法一樣，皆在表達教會的屬靈功能。因此，彼得所說的祭司，實際是「祭司的職能」，不是職分。因為教會的職分不是祭司，由此看來，承擔祭司的職能，是建造靈宮的目標，是屬於全體活石﹝眾信徒﹞的，而非個別的活石，是體作祭司。
3.3﹞ 因此，此句強調的是信徒的「集體祭司職能」，而非信徒個人有祭司的職分，更與管理教會無關。每一位信徒，都有責任發揮「集體祭司的職能」，包括奉獻靈祭。
3.4﹞ 靈祭表明所獻的不是物質的祭，是屬靈的祭，根據上下文，最有可能的是宣揚神的美德(彼前二10) 及藉著生活見證 (三1-15) ，帶領人歸向神。
3.5﹞ 靈祭必須藉著耶穌基督獻上，信徒能作聖潔的祭司，有獻祭的資格，是基督救贖的結果。因此，奉獻靈祭，是透過基督救贖的工作，是神所悅納的。
B﹞ 闡釋主與門徒的身分與特質﹝二6-l0﹞
1﹞ ﹝二6﹞開始，彼得連續引用六節舊約經文來闡明﹝二4-5﹞。第6至8節，引用舊約經文的公式，如「經上說」(二6)、「有話說」(二7)、「又說」(二8，第9至10節則直接引用舊約經文。
2﹞ 重點強調基督是教會的房角石。神藉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新建造，就是以基督為房角石的教會。
3﹞ 信徒被建造成為靈宮，即屬靈的聖殿，是以基督為房角石，信靠主的人必不至於羞愧﹝二 6﹞，因為神預言在錫安，另建新殿，已藉著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教會實現了，信徒不會慚愧失望，因為所信靠的這一位是信實可靠的。
4﹞ 彼得有意在第6 至8 節的首尾用相同的字，將它們圍成一單元，表達神藉耶穌基督所做成的事，「神使耶穌從死裡復活﹝彼前一3、21﹞，安放了所揀選、所寶貴的房角石，這房角石成為信者的明證與榮耀，成為不順從者的絆跌與羞愧」。 
5﹞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﹝二9﹞──這句話的內容很豐富，表明神子民尊貴的身分。
6﹞ 彼得結合了兩段舊約經文﹝賽四十三20-21及出十九6﹞，擷取其中對以色列人的四個稱謂
﹝1﹞被揀選的族類，﹝2﹞是有君尊的祭司，﹝3﹞是聖潔的國度，﹝4﹞是屬神的子民
    來描述教會。但彼得並未將教會，等同於以色列或視為新以色列，乃表示新約信徒，也是
    神的子民，如舊約聖徒一樣。
7﹞ 神稱被拯救的百姓為「我所揀選的族類，屬我的子民﹝賽四十三20-2l)，引自﹝出十九6﹞的背景，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來到西乃山下，在與神立約前，說明百姓的新身分是「君尊的祭司，聖潔的國度」。彼得以此描述新約聖徒，不僅是神的子民，也暗示神所應許的「新出埃及」應驗在教會身上。
3﹞ 神子民的責任
A﹞ 有好品行 (二11-12)
1﹞ (二11-12)是本段的引言，彼得勸勉信徒要過聖潔的生活，以好品行見證基督信仰，好使那些毀謗他們的人，在審判之目承認神的權能。
2﹞ 再次提醒信徒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並勸他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(二11)，私慾是慾望，指不合真理、不道德的邪情，在﹝一14﹞出現過。肉體的私慾，就是為了滿足肉體邪情，而產生的不道德的思想及言行，如﹝四3﹞所提到的邪淫、惡慾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飲，並可惡拜偶像的事。
3﹞ 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，靈魂可有三個意思：第一，肉體的生命，是物質的﹝約十17;
羅十六4)﹞，第二，內在的生命，非物質的，與靈同義﹝太十28;徒二27 ;雅五20)，
第三，全人，包括以上兩者 ﹝路九56，二十一19﹞。
4﹞ 「靈魂」在本書共出現六次，除了三章20 節是指全人之外，其餘皆指內在的生命，就是人的靈 (彼前一9、22.二11、25. 四19) 。私慾是複數，靈魂卻是單數，可見指一般原則：眾多私慾一起跟一個靈魂作戰。
5﹞ 何謂私慾與靈魂爭戰？私慾是違背真理的，信徒的靈魂是潔淨的、願意遵行真理的，兩者互不相容，在人身上爭戰。私慾要引誘人跌倒犯罪，靈魂要順服神的真理去抵擋私慾的誘惑。所以，彼得命令信徒禁戒私慾，提醒他們，私慾嚴重威脅靈魂，不可忽視。
6﹞ 彼得從積極面勸勉信徒，在外邦人中，應當品行端正 (二l2)，原文直譯是「要有好品行」。「品行」是木書的重要主題 (彼前二12-15、20，三2、6、13、16-17)。彼得要求信徒有高尚的道德操守，才能在非信徒當中有美好的見證，叫那些毀謗信徒是作惡的，因看見他們的好行為，便在鑒察 (或作「眷顧」)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(二12)
7﹞ 就是說，信徒要品行端正的目的，就是使那些毀謗他們的人，認清信徒生命有美好品行，而歸榮耀給神。   
B﹞ 作好公民 (二13-17)
1﹞ 信徒為主的緣故要作個好公民，順服掌權者，必須要做到兩點：第一﹞行善，非但是主的心意，也可以避免別人攻擊，因政府是罰惡賞善的，只要行善，政府就成為信徒的保護。第二﹞勿濫用自由來遮掩惡毒。
2﹞ 所以，彼得勸勉信徒，為主的緣故，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(二13)，並要求信徒行善 (彼前二15) 和效法基督(二21)，表明信徒的言行，見證了自己的身分，是神的子民，所以，為主的緣故，為主有美好的見證。
3﹞ 此外，因為神的旨意，原是要信徒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(二15)，這裡指出信徒要順服政府的權柄，作個好公民的原因，為要遵行神的旨意──行善，則對掌權者的順服，也間接表達了對神的順服，因為神為一切權柄的源頭。
4﹞ 在受人毀謗的情況下，彼得要信徒不僅有善行，也要禁絕諸惡，因為信徒是活在真理中，不受罪惡捆綁 (約八32)，才是真的自由。
5﹞ 彼得提醒信徒是「神的僕人」，這身分何等高貴，怎可行惡犯罪。最後，彼得命令信徒，
務要尊敬眾人，親愛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 (二17)，「尊敬、親愛、敬畏、尊敬」，分別針對四個對象──一般大眾，是所有的人，尊重神，教中的弟兄，前後兩個尊敬是同一個字，表明信徒敬畏的對象是神，不是君王，對君王只要尊敬他如同眾人。
C﹞ 作好僕人 (二l8-25)
1﹞ 彼得將主僕關係置於家規的最前面 (彼前二 l8-20)，並以基督受苦的僕人為榜樣，
可見他重視主僕的問題，也顯出這問題的普遍性。彼得教導作家僕的，不僅當順服良善的主人，也要順服乖僻的主人。從本段受苦的主題來看，後者是彼得所強調的，在乖僻主人手下的僕人要忍耐，以基督為行善受苦的榜樣。
2﹞ 彼得強調作僕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(二I8)，彼得刻意選用不同的字﹝主人《despuhj》及主《kurioj》二13﹞，是為了區分家庭中的主僕關係與基督(主)和信徒(奴僕) 的關係。凡事要存「敬畏」的，與第17 節的動詞「敬畏」同字源。這字意義較廣泛，須根據上下文決定合適的意思。第17節的敬畏神，是對神的「崇敬」，此處是對家主的「恭敬」，重點是以敬畏神的態度「順服主人」。
3﹞ 彼得強調，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，就是那乖僻﹝即蠻橫無理的家主﹞的也要順服 (二]8)，因為在當代的處境，彼得知道，家僕信耶穌後，會因信仰的原因與不信的家主發生衝突，例如不隨從家主敬拜異教的神，這時乖僻的家主可能對僕人有無理的要求，甚至虐待。然而，為了見證耶穌的緣故，僕人仍要在不違反真理下順服主人，這亦是今日信徒應用的原則。
4﹞ 彼得以「忍受冤屈的苦楚」，為可喜愛的，為蒙神喜悅的。，直譯是「忍受苦楚，不公義地受苦」。「受苦」，在木書共出現了十二次，這裡是第一次出現，這亦是本書的主題，在﹝一6﹞「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)，間接提到信徒受苦的情況 。
5﹞ 彼得進一步提醒信徒，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總比因行惡受苦，這在神看是可喜
愛的 (二20)，並強調信徒蒙召原是為此，因基督也為他們受過苦，給他們留下榜樣，
          叫他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(二21) 。
6﹞ (二21) 這是承上啟下的一節，上承信徒僕人受苦，下接基督受苦為信徒的榜樣。開頭有「因為」，表示家僕要順服主人的另一個原因，信徒蒙召也是為了因行善受苦
理由是基督也受過苦，並且成為信徒效法主受苦的榜樣。
7﹞ 基督受苦有兩個重點：一﹞為你們受苦，二﹞和給你們留下榜樣。前者將基督受苦與信徒蒙福相連，基督為了信徒得好處而受苦，後者將基督受苦與信徒受苦相連，表明信徒受苦是父神的旨意，並有基督為榜樣，順服父神的安排，忍耐苦楚，因此信徒也要順服接受苦難。
8﹞ 彼得用跟隨耶穌的腳蹤，來表達信徒所走的方向和路程與基督是一致的。「跟從我」是耶穌對人的呼召，也是對門徒的要求 (可二14，八34，約一43，二十一19、22)。門徒就是學生，是跟隨教師學習的人 (路六40)。基督徒是基督的門徒，理當跟隨耶穌的腳步，走在主曾走過的、受苦的路上。
9﹞ 自﹝𠄞22﹞「他並沒有犯罪，口裡也沒有詭詐」開始，彼得引先知以賽亞對
基督的預言。基督是「受苦的僕人」(賽五十二13-五十三12)，所以，信徒也當跟隨耶穌，願意作個受苦的僕人。
10﹞ 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 」
(二24) ，表示信徒與罪的關係是死的，相反地，信徒與義的關係卻是活的，即面對義時有活潑的反應。這與保羅在﹝羅六11﹞「向罪死，向神活」的說法相似。
11﹞ 「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」直接引用《七十士譯本》﹝賽五十三5﹞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彼得將「我們」改為你們，原因是為了連接﹝二l8﹞你們作僕人的。彼得以耶穌在受審時遭鞭打而受傷 (太二十七26)，比喻信徒靈性得著醫治。
12﹞ 「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」(二25)，彼得的結論超越﹝賽五十三﹞所
言，迷路的羊至終得到牧人的看顧。如今卻‧‧‧‧‧強烈對比現今與過去兩種景況的差異。「歸」是回轉，常用來表明人悔改歸向神 (徒三19，九35) 。此字對應第24節的「醫治」，同樣出現在《七十士譯本》﹝賽六10﹞ 「他們回轉過來;我就醫治他們」，可見回轉與醫治的關係密切，也說明了第24 節的醫治是靈性上的，而非肉身的。
13﹞ 牧人監督應譯為牧人和監督，是指同一位，25就是基督。在舊約，稱耶和華神為
   以色列民的牧者 (創四十八15，詩二十三1-4，賽四十11) 。耶和華神應許立一位合
   祂心意的牧者，使以色列與猶大都歸給他 (耶三15)。
14﹞ 在新約時代，基督耶穌就是這位牧人 (約十27，來十三20，啟七47)，主又是牧
長 (彼前五4)。監督的職分是監管督責教會的事務，即治理。教會初期，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牧人、監督、長老，這些都是教會中不同功能的稱謂 (徒二十17、28)。這裡所說的是，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大牧人，牧養所有羊群，也行使監督的權柄，主細察一切，並糾正錯誤之處，教會整體或個人都在耶穌的看顧之下。
D﹞ 作好配偶 (三1-7)
1﹞ 彼得很注意信徒在外人前的見證。當時妻子在信主之後不再跟隨不信主的丈夫拜偶像，或因為其他的改變，有時就會造成夫妻之間的衝突，甚至使丈夫對福音反感。這時，妻子的好品行，包括對丈夫的順服，可以改變丈夫的看法，以至於有接受福音的可能。
2﹞ 因此，彼得勉勵做妻子的，要輕看外表的裝扮，要重視裡面的裝扮及優美的品行，叫不信的夫丈看見妻子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被感化過棧來。而信主的丈夫也要敬重妻子，才能與神有正確的關係。
3﹞ 「你們若行善，不因恐嚇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兒了」(三6)，本節是對妻子的另一個提醒，就是要勇於行善，這才稱為撒拉的女兒﹝猶太婦女以稱為撒拉的女兒為榮﹞。從上文可知，妻子行善﹝行神的吩咐﹞可能會受到丈夫反對，嚴重的甚至可能受到恐嚇，就如家僕面對乖僻的主人時，可能因行善受苦 (彼前二20)。在此情況下，妻子面對恐嚇要不害怕，才不至於退縮不行善。
4﹞ 「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」(原文作「知識」)和妻子同住，因她比你軟弱﹝「比你軟弱」原文作「是軟弱的器皿」(三7) ──「也」原文是「同樣地」，重複﹝三1﹞的話，表示跟前面提到的公民、家僕和妻子一樣，作丈夫的也要品行端正，為主的緣故有好見證 ﹝前二11-13﹞。

5﹞ 並與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這樣，便叫禱告沒有阻礙 (三7)，「承受」，在﹝一4﹞譯為「基業」。所以，一同承受的意思，是一起承受基業，這基業就是生命之恩，有末世之意。這生命就是神所賜的。
6﹞ 在這裡，彼得說明夫妻二人在家中有平等地位，並指出丈夫敬重妻子的結果，是禱告沒有阻礙，可以達到神面前，蒙神垂聽。
E﹞ 總結：作好信徒 (三8-l2)
1﹞ 最後彼得提醒信徒，在教會中當如何行事為人，包括同心、謙卑、相愛、勿報復等。信徒要這樣行的原因有二：一﹞這是神召信徒的心意，二﹞神要信徒因此蒙福。彼得引﹝詩三十三13-17為證，表明這是神向信徒所定的要求。
2﹞ 所以，信徒對「以善報惡」，也要離惡行善，尋求和睦，一心追趕 (三11)，表示信徒遠離罪惡仍不夠，還須行善。這是本書多次提及「行善」，常與「受苦」相連 (彼前二l5、20，三6、13、17)。
3﹞ 行善是神所賜新生然流露，也是信徒因感恩而有的行動。「尋求並追趕和睦」，表達
求和平的態度，而和睦的對象是自己的仇敵，不易做到，須靠聖靈才能達成。因為信心在「主的眼看顧義人，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」，表達了主在末日的審判──賞善罰惡。
4﹞ 經文重點和實際應用
A﹞ 品行端正
1﹞ 信徒遭遇苦難 (彼前一6)，主要的原因，是非信徒抵擋福音。一開始，教會就有基督徒因信仰而受到迫害。主耶穌說:「他們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們」(約十五20)。當時，猶太主義者視基督信仰為異端 (徒二十四l4)。外邦人敬拜多神，基督徒只敬拜一位真神，反被視為不敬虔而受到蔑視。原因是基督信仰，影響了買賣偶像的生意，使非信徒的利益受損，所以便捏造不實的話，攻擊基督徒 (徒十九23-27)。
2﹞ 第二個原因是，信徒也可能因為不明白真理而受苦。有的信徒誤解了在基督裡的自由，以為屬靈的自由改變了人間的制度，包括官民、主僕、夫妻等關係，以致濫用自由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漠視權威。彼得因此勸勉信徒，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(彼前二 13)，並特別強調順服對政府、對主人、對丈夫。他警誡：「你們雖是自由的，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」(二16)，又說：「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，能忍耐，有甚麼可誇的呢」(二20)？
3﹞ 以上兩個原因都是要信徒有美好的見證，即品行端正 (二11-12)，有道德操守。信徒應在不同的崗位做好自己的角色，在社會是順服政府的好公民，在工作上是順服主人的好僕人，在家中是順服丈夫的好妻子，或敬愛妻子的好丈夫，在教會是有愛心、追求良善的好信徒。
B﹞ 良民
1﹞ 無論住在何處，基督徒都應該是良民，明白神將管理的權柄賜給政府，因此，能服在政府官員的權柄之下，順從政府所訂立的各樣法規 (二13-17)。彼得說，順服政府是為主的緣故 (二13)，也是神的旨意 (二l5)。因為，第一，政府的存在是為了罰惡賞善，維護杜會秩序和保障百姓的生活，而信徒本當離惡行善。第二，為了避免其他人對信仰的攻擊而妨礙福音的傳播，信徒要消極守法並積極行善，得到政府及百姓的肯定。
2﹞ 但順服政府的大前提是為主的緣故。信徒以基督為生命，以神的話語為生活的準則，這是
順服政府的原則，超越了「為主的緣故」的原則，就是非在行神在的旨意中。彼得面對違背神原則時，對官員放膽直言：「順從神、不順從人，是應當的」﹝徒五29﹞，但以理沒有理會王的禁令，仍向永生神跪拜禱告 (但六10)。因此，基督徒在不違背良心，和神真理的原則下順服政府的要求。
C﹞ 好雇員
1﹞ 對作僕人的訓勉，彼得強調要有行善受苦的心志，要以「基督的僕人」為榜樣 (彼前二 20-24)。「行善」為本段的主題，並常與「受苦」連在一起。「行善」是神子民生命的表現，因為有神善良的生命才有行善的能力。
2﹞ 某些情況下，信徒會因行善而受苦，尤其是主僕之間，所以，彼得特別就這層關係，來說明受苦的真理 (二 ]8-26)。事實上，所有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，都會因信仰的緣故受苦，因為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 (提後三l2)。
D﹞ 順服丈夫的妻子
1﹞ 美滿的婚姻不是理所當然的，必須夫妻雙方一起努力。即使夫妻都是信徒，婚姻之路也要克服不少困難。信仰不同，要解決的問題就更多了。
2﹞ 一位信主的妻子當如何與未信主的丈夫相處？彼得的答案是順服丈夫。
第1， 順服是妻子的責任，信徒當順服神為婚姻設計的一切權柄，並以耶穌對父神 
      的順服為榜樣。
第2， 順服帶給丈夫信主的機會。妻子的品行勝於言詞。丈夫若能信主，不是因為妻子所說的話，而是因為以行動表現出來的品行，包括對丈夫的順服。
第3， 順服是妻子內在最美的品德﹝箴三十一30﹞。    
5﹞ 有助實踐經文默想    
1﹞ 信徒要品行端正的原因是甚麼？為何要說你們是客旅，是寄居的 (二11)？與有好品行有何關係？
2﹞ 何謂私慾與靈魂爭戰﹝二11﹞?信徒如何能得勝?
3﹞ 彼得說，信徒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及在上掌權的人。這類順服是否有原則?為何說這樣的順服是為主的緣故 (二l3)? 在宗教不自由的地區，信徒如何應付政府的禁令?
4﹞ 下屬順服上司有甚麼典型的困難?你不喜歡甚麼樣的上司?曾經有過衝突嗎?你將如何克服?有何當注意之處?
5﹞ 今日時代開明，男女角色已漸趨平衡，與古時相差甚遠。這樣，妻子仍然要順服丈夫，如﹝三1﹞所說的嗎?試提出贊成與反對的理由。
6﹞ 在今日忙碌、又充滿試探的環境中，丈夫當如何按情理和妻子同住?如何讓她感受到丈夫敬重她 (三7)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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